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372號

上  訴  人  程士龍  

被  上訴人  陳廷祥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

年4月25日本院臺中簡易庭113年度中簡字第458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合議庭於民國113年12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

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被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民國112年1月28日22時15分許，駕

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下稱肇事車輛），沿臺中

市北區中清路1段中間車道由北往南方向行駛，行經中清路1

段與五權路交岔路口時，本應注意車前狀況，隨時採取必要

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

意及此，因而自後追撞在其前方，由上訴人駕駛訴外人亞東

交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亞東公司）所有之車牌號碼00

0-0000號營業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致原告受有頭部鈍

傷、頸部挫傷、頭暈及目眩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系爭

車輛亦因而受損。又亞東公司已將系爭車輛之損害賠償債權

讓與給原告，爰依侵權行為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

訴訟，請求被告賠償如下損害：㈠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

2,020元、㈡系爭車輛修復費用135,428元（含零件費用31,0

56元、工資費用104,372元）、㈢營業損失74,200元、㈣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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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慰撫金50,000元，合計261,648元。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

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於本院聲明：㈠原判決廢

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61,64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做任何聲明

或陳述。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主張本件肇事車輛於前揭時地自後追撞系爭車輛之事

實，為被上訴人於原審所不爭執（原審卷第87至88頁)，並

有上訴人於原審提出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現場

圖、初步分析研判表、兩造通話紀錄及通訊軟體對話截圖、

被上訴人於原審提出之兩造通訊軟體對話截圖各1份在卷可

稽（原審卷第23至24、31至33、95至111頁），並經原審向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調取本件事故之調查卷宗（見原審卷第63

至84頁）查閱屬實，堪信為真。

　㈡有關上訴人請求系爭車輛修復費用135,428元部分：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

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

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

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次

按原告提起民事訴訟，就其主張欲保護之法益必須具體表明

要件事實，並敘明該事實之原因，且提出相當之証明方法，

以符合法律所規定之成立要件。而法院就當事人所主張之要

件事實為調查、認定後，就所認定之事實涵攝於所適用之法

律，始得獲一定之結論。因此；上訴人上開請求，應由其就

所主張權利發生原因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其必須證明為真

實後，被上訴人始就抗辯事實負證明之責。是主張權利存在

之人，如未能就權利發生之法律要件事實盡其舉證責任，僅

空言主張、陳述，即難認其主張之事實為真正，而得有法律

規定之法效，自無從為其有利之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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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被上訴人於原審辯稱：上訴人請求車損部分不合理，（原審

卷第88頁)。經查，上訴人於本院主張：系爭車輛所有權人

是我妹妹，我拿我妹妹的車去靠行，本件肇事車輛於112年1

月28日追撞系爭車輛時，其車主是我妹妹，後來113年9月14

日又被撞，我妹妹同意將系爭車輛賣給亞東公司，我就於11

3年9月至12月間賣給亞東公司等語（本院卷第69頁）；然而

上訴人於原審陳稱：系爭車輛之車主是亞東公司，亞東公司

有出具債權轉讓證明等語（原審卷第89頁)，則針對系爭車

輛之所有權人究為何人乙節，上訴人前後所述歧異，其主張

可否採信，顯有疑義。況且，依上訴人於原審及本院所提出

系爭車輛之「結帳工單」、「結帳試算」資料各1份、電子

發票證明聯影本2份所示內容（見原審卷第41至42頁、本院

卷第45、47、77頁），可見本件肇事車輛於112年1月28日追

撞系爭車輛後，上訴人將系爭車輛交由維修廠維修之時間各

為112年4月12日、113年3月8日（維修廠交車日各為112年4

月19日、113年4月26日)，與肇事車輛追撞系爭車輛之日分

別相距約3個月、1年1個月，實隔甚遠，是否與本件肇事車

輛於112年1月28日追撞系爭車輛致其所受壞損有關，顯屬有

疑。從而，本院認上訴人未舉證證明系爭車輛所有權人因本

件車禍對於被上訴人有何損害賠償請求權，更遑論系爭車輛

所有權人有將何損害賠償請求權轉讓予上訴人，則上訴人主

張已受讓取得系爭車輛所有權人對於被上訴人之損害賠償請

求權，據此對被上訴人請求系爭車輛修復費用135,428元部

分，即屬無據。

　㈢關於上訴人請求醫療費用2,020元、營業損失74,200元、精

神慰撫金50,000元部分：

　⒈按和解契約為諾成及不要式契約，於當事人雙方意思表示合

致時，即為成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496號判決參

照)。次按稱和解者，謂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以終止爭

執或防止爭執發生之契約；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

滅及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民法第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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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737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和解原由兩造互相讓步而

成立，和解之後任何一方所受之不利益均屬其讓步之結果，

不能據為撤銷之理由。和解契約合法成立，兩造當事人即均

應受該契約之拘束，縱使一造因而受不利益之結果，亦不得

事後翻異，更就和解前之法律關係再行主張。換言之，和解

成立以後，其發生之法律上效力，在消極方面，使當事人所

拋棄之權利消滅，在積極方面，則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

訂明之權利（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312號判決參照）。

又按和解內容，倘以他種法律關係替代原有法律關係者，則

係以和解契約創設新法律關係，故債務人如不履行和解契

約，債權人應依和解創設之新法律關係請求履行，不得再依

原有法律關係請求給付（最高法院83年台上字第620號判決

參照）。　

　⒉被上訴人於原審辯稱：我有與上訴人和解，車禍當時有給付

上訴人500元，後續又以10,000元和解，從對話紀錄可看出

以10,500元和解，但要寫和解書時上訴人都不接電話等語

（原審卷第88、91頁）。經查，細繹前揭兩造於通訊軟體之

對話內容，可見被上訴人稱：「我身上只有8000、一萬元可

能有點困難、你能接受嗎？大事化小、我馬上轉」等語，上

訴人則回覆：「我還沒要受傷的部分耶、現在一萬和解」等

語，而被上訴人回答：「可、你的帳號」，其後上訴人即提

供其金融帳戶之帳號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隨後亦傳送轉帳

10,000元至該帳戶之交易明細截圖（見原審卷第95至103、1

11頁)，足證兩造洽談和解內容時，被上訴人原先提出之和

解金額為8,000元，而上訴人對此表示其尚未請求受傷部分

之損害而拒絕，被上訴人因此提高和解金額為10,000元，隨

後上訴人立即提供帳戶號碼供被上訴人匯款，被上訴人亦依

約匯款10,000元至該帳戶，可徵兩造係以終止本件車禍爭執

為目的而互相讓步，經雙方意思表示合致而成立和解契約，

使兩造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兩造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

利，依前揭說明，上訴人自不得再依本件車禍事故之原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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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關係請求給付。至上訴人雖於本院主張其所稱「一萬元和

解」的意思是不對被上訴人提出肇事逃逸之刑事告訴云云

（本院卷第68至69頁），惟上訴人此部分主張核與兩造前揭

通訊軟體對話內容不符，且上訴人復另對被上訴人提出肇事

逃逸之刑事告訴，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91

36號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考（本院卷第71至76頁)，

足徵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尚不足採。從而，上訴人於兩造成

立和解契約後，再依原有車禍事故之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向被

上訴人請求醫療費用2,020元、營業損失74,200元、精神慰

撫金50,000元，均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侵權行為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

被上訴人給付261,648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

訴人敗訴之判決，理由固有未洽，惟其結論仍屬正當。上訴

人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請求廢棄原判決，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肆、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

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唐敏寶

　　　　　　　　　　　　　　　　　　法　官　劉承翰

　　　　　　　　　　　　　　　　　　法　官　林秉賢 

正本係依原本製作。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張雅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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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372號
上  訴  人  程士龍  
被  上訴人  陳廷祥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4月25日本院臺中簡易庭113年度中簡字第45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合議庭於民國113年12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被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民國112年1月28日22時15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下稱肇事車輛），沿臺中市北區中清路1段中間車道由北往南方向行駛，行經中清路1段與五權路交岔路口時，本應注意車前狀況，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因而自後追撞在其前方，由上訴人駕駛訴外人亞東交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亞東公司）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致原告受有頭部鈍傷、頸部挫傷、頭暈及目眩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系爭車輛亦因而受損。又亞東公司已將系爭車輛之損害賠償債權讓與給原告，爰依侵權行為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賠償如下損害：㈠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2,020元、㈡系爭車輛修復費用135,428元（含零件費用31,056元、工資費用104,372元）、㈢營業損失74,200元、㈣精神慰撫金50,000元，合計261,648元。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於本院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61,64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做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主張本件肇事車輛於前揭時地自後追撞系爭車輛之事實，為被上訴人於原審所不爭執（原審卷第87至88頁)，並有上訴人於原審提出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初步分析研判表、兩造通話紀錄及通訊軟體對話截圖、被上訴人於原審提出之兩造通訊軟體對話截圖各1份在卷可稽（原審卷第23至24、31至33、95至111頁），並經原審向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調取本件事故之調查卷宗（見原審卷第63至84頁）查閱屬實，堪信為真。
　㈡有關上訴人請求系爭車輛修復費用135,428元部分：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次按原告提起民事訴訟，就其主張欲保護之法益必須具體表明要件事實，並敘明該事實之原因，且提出相當之証明方法，以符合法律所規定之成立要件。而法院就當事人所主張之要件事實為調查、認定後，就所認定之事實涵攝於所適用之法律，始得獲一定之結論。因此；上訴人上開請求，應由其就所主張權利發生原因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其必須證明為真實後，被上訴人始就抗辯事實負證明之責。是主張權利存在之人，如未能就權利發生之法律要件事實盡其舉證責任，僅空言主張、陳述，即難認其主張之事實為真正，而得有法律規定之法效，自無從為其有利之裁判。
　⒉被上訴人於原審辯稱：上訴人請求車損部分不合理，（原審卷第88頁)。經查，上訴人於本院主張：系爭車輛所有權人是我妹妹，我拿我妹妹的車去靠行，本件肇事車輛於112年1月28日追撞系爭車輛時，其車主是我妹妹，後來113年9月14日又被撞，我妹妹同意將系爭車輛賣給亞東公司，我就於113年9月至12月間賣給亞東公司等語（本院卷第69頁）；然而上訴人於原審陳稱：系爭車輛之車主是亞東公司，亞東公司有出具債權轉讓證明等語（原審卷第89頁)，則針對系爭車輛之所有權人究為何人乙節，上訴人前後所述歧異，其主張可否採信，顯有疑義。況且，依上訴人於原審及本院所提出系爭車輛之「結帳工單」、「結帳試算」資料各1份、電子發票證明聯影本2份所示內容（見原審卷第41至42頁、本院卷第45、47、77頁），可見本件肇事車輛於112年1月28日追撞系爭車輛後，上訴人將系爭車輛交由維修廠維修之時間各為112年4月12日、113年3月8日（維修廠交車日各為112年4月19日、113年4月26日)，與肇事車輛追撞系爭車輛之日分別相距約3個月、1年1個月，實隔甚遠，是否與本件肇事車輛於112年1月28日追撞系爭車輛致其所受壞損有關，顯屬有疑。從而，本院認上訴人未舉證證明系爭車輛所有權人因本件車禍對於被上訴人有何損害賠償請求權，更遑論系爭車輛所有權人有將何損害賠償請求權轉讓予上訴人，則上訴人主張已受讓取得系爭車輛所有權人對於被上訴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據此對被上訴人請求系爭車輛修復費用135,428元部分，即屬無據。
　㈢關於上訴人請求醫療費用2,020元、營業損失74,200元、精神慰撫金50,000元部分：
　⒈按和解契約為諾成及不要式契約，於當事人雙方意思表示合致時，即為成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496號判決參照)。次按稱和解者，謂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爭執發生之契約；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民法第736條、第737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和解原由兩造互相讓步而成立，和解之後任何一方所受之不利益均屬其讓步之結果，不能據為撤銷之理由。和解契約合法成立，兩造當事人即均應受該契約之拘束，縱使一造因而受不利益之結果，亦不得事後翻異，更就和解前之法律關係再行主張。換言之，和解成立以後，其發生之法律上效力，在消極方面，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在積極方面，則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之權利（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312號判決參照）。又按和解內容，倘以他種法律關係替代原有法律關係者，則係以和解契約創設新法律關係，故債務人如不履行和解契約，債權人應依和解創設之新法律關係請求履行，不得再依原有法律關係請求給付（最高法院83年台上字第620號判決參照）。　
　⒉被上訴人於原審辯稱：我有與上訴人和解，車禍當時有給付上訴人500元，後續又以10,000元和解，從對話紀錄可看出以10,500元和解，但要寫和解書時上訴人都不接電話等語（原審卷第88、91頁）。經查，細繹前揭兩造於通訊軟體之對話內容，可見被上訴人稱：「我身上只有8000、一萬元可能有點困難、你能接受嗎？大事化小、我馬上轉」等語，上訴人則回覆：「我還沒要受傷的部分耶、現在一萬和解」等語，而被上訴人回答：「可、你的帳號」，其後上訴人即提供其金融帳戶之帳號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隨後亦傳送轉帳10,000元至該帳戶之交易明細截圖（見原審卷第95至103、111頁)，足證兩造洽談和解內容時，被上訴人原先提出之和解金額為8,000元，而上訴人對此表示其尚未請求受傷部分之損害而拒絕，被上訴人因此提高和解金額為10,000元，隨後上訴人立即提供帳戶號碼供被上訴人匯款，被上訴人亦依約匯款10,000元至該帳戶，可徵兩造係以終止本件車禍爭執為目的而互相讓步，經雙方意思表示合致而成立和解契約，使兩造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兩造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依前揭說明，上訴人自不得再依本件車禍事故之原有法律關係請求給付。至上訴人雖於本院主張其所稱「一萬元和解」的意思是不對被上訴人提出肇事逃逸之刑事告訴云云（本院卷第68至69頁），惟上訴人此部分主張核與兩造前揭通訊軟體對話內容不符，且上訴人復另對被上訴人提出肇事逃逸之刑事告訴，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9136號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考（本院卷第71至76頁)，足徵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尚不足採。從而，上訴人於兩造成立和解契約後，再依原有車禍事故之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向被上訴人請求醫療費用2,020元、營業損失74,200元、精神慰撫金50,000元，均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侵權行為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61,648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理由固有未洽，惟其結論仍屬正當。上訴人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請求廢棄原判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肆、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唐敏寶
　　　　　　　　　　　　　　　　　　法　官　劉承翰
　　　　　　　　　　　　　　　　　　法　官　林秉賢 
正本係依原本製作。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張雅慧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372號
上  訴  人  程士龍  
被  上訴人  陳廷祥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
年4月25日本院臺中簡易庭113年度中簡字第458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合議庭於民國113年12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
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被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民國112年1月28日22時15分許，駕
    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下稱肇事車輛），沿臺中
    市北區中清路1段中間車道由北往南方向行駛，行經中清路1
    段與五權路交岔路口時，本應注意車前狀況，隨時採取必要
    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
    意及此，因而自後追撞在其前方，由上訴人駕駛訴外人亞東
    交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亞東公司）所有之車牌號碼00
    0-0000號營業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致原告受有頭部鈍
    傷、頸部挫傷、頭暈及目眩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系爭
    車輛亦因而受損。又亞東公司已將系爭車輛之損害賠償債權
    讓與給原告，爰依侵權行為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
    訴訟，請求被告賠償如下損害：㈠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2
    ,020元、㈡系爭車輛修復費用135,428元（含零件費用31,056
    元、工資費用104,372元）、㈢營業損失74,200元、㈣精神慰
    撫金50,000元，合計261,648元。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
    ，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於本院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61,64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做任何聲明
    或陳述。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主張本件肇事車輛於前揭時地自後追撞系爭車輛之事
    實，為被上訴人於原審所不爭執（原審卷第87至88頁)，並
    有上訴人於原審提出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現場
    圖、初步分析研判表、兩造通話紀錄及通訊軟體對話截圖、
    被上訴人於原審提出之兩造通訊軟體對話截圖各1份在卷可
    稽（原審卷第23至24、31至33、95至111頁），並經原審向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調取本件事故之調查卷宗（見原審卷第63
    至84頁）查閱屬實，堪信為真。
　㈡有關上訴人請求系爭車輛修復費用135,428元部分：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
    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
    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
    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次
    按原告提起民事訴訟，就其主張欲保護之法益必須具體表明
    要件事實，並敘明該事實之原因，且提出相當之証明方法，
    以符合法律所規定之成立要件。而法院就當事人所主張之要
    件事實為調查、認定後，就所認定之事實涵攝於所適用之法
    律，始得獲一定之結論。因此；上訴人上開請求，應由其就
    所主張權利發生原因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其必須證明為真
    實後，被上訴人始就抗辯事實負證明之責。是主張權利存在
    之人，如未能就權利發生之法律要件事實盡其舉證責任，僅
    空言主張、陳述，即難認其主張之事實為真正，而得有法律
    規定之法效，自無從為其有利之裁判。
　⒉被上訴人於原審辯稱：上訴人請求車損部分不合理，（原審
    卷第88頁)。經查，上訴人於本院主張：系爭車輛所有權人
    是我妹妹，我拿我妹妹的車去靠行，本件肇事車輛於112年1
    月28日追撞系爭車輛時，其車主是我妹妹，後來113年9月14
    日又被撞，我妹妹同意將系爭車輛賣給亞東公司，我就於11
    3年9月至12月間賣給亞東公司等語（本院卷第69頁）；然而
    上訴人於原審陳稱：系爭車輛之車主是亞東公司，亞東公司
    有出具債權轉讓證明等語（原審卷第89頁)，則針對系爭車
    輛之所有權人究為何人乙節，上訴人前後所述歧異，其主張
    可否採信，顯有疑義。況且，依上訴人於原審及本院所提出
    系爭車輛之「結帳工單」、「結帳試算」資料各1份、電子
    發票證明聯影本2份所示內容（見原審卷第41至42頁、本院
    卷第45、47、77頁），可見本件肇事車輛於112年1月28日追
    撞系爭車輛後，上訴人將系爭車輛交由維修廠維修之時間各
    為112年4月12日、113年3月8日（維修廠交車日各為112年4
    月19日、113年4月26日)，與肇事車輛追撞系爭車輛之日分
    別相距約3個月、1年1個月，實隔甚遠，是否與本件肇事車
    輛於112年1月28日追撞系爭車輛致其所受壞損有關，顯屬有
    疑。從而，本院認上訴人未舉證證明系爭車輛所有權人因本
    件車禍對於被上訴人有何損害賠償請求權，更遑論系爭車輛
    所有權人有將何損害賠償請求權轉讓予上訴人，則上訴人主
    張已受讓取得系爭車輛所有權人對於被上訴人之損害賠償請
    求權，據此對被上訴人請求系爭車輛修復費用135,428元部
    分，即屬無據。
　㈢關於上訴人請求醫療費用2,020元、營業損失74,200元、精神
    慰撫金50,000元部分：
　⒈按和解契約為諾成及不要式契約，於當事人雙方意思表示合
    致時，即為成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496號判決參照)
    。次按稱和解者，謂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以終止爭執或
    防止爭執發生之契約；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
    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民法第736條、
    第737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和解原由兩造互相讓步而成立
    ，和解之後任何一方所受之不利益均屬其讓步之結果，不能
    據為撤銷之理由。和解契約合法成立，兩造當事人即均應受
    該契約之拘束，縱使一造因而受不利益之結果，亦不得事後
    翻異，更就和解前之法律關係再行主張。換言之，和解成立
    以後，其發生之法律上效力，在消極方面，使當事人所拋棄
    之權利消滅，在積極方面，則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
    之權利（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312號判決參照）。又按
    和解內容，倘以他種法律關係替代原有法律關係者，則係以
    和解契約創設新法律關係，故債務人如不履行和解契約，債
    權人應依和解創設之新法律關係請求履行，不得再依原有法
    律關係請求給付（最高法院83年台上字第620號判決參照）
    。　
　⒉被上訴人於原審辯稱：我有與上訴人和解，車禍當時有給付
    上訴人500元，後續又以10,000元和解，從對話紀錄可看出
    以10,500元和解，但要寫和解書時上訴人都不接電話等語（
    原審卷第88、91頁）。經查，細繹前揭兩造於通訊軟體之對
    話內容，可見被上訴人稱：「我身上只有8000、一萬元可能
    有點困難、你能接受嗎？大事化小、我馬上轉」等語，上訴
    人則回覆：「我還沒要受傷的部分耶、現在一萬和解」等語
    ，而被上訴人回答：「可、你的帳號」，其後上訴人即提供
    其金融帳戶之帳號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隨後亦傳送轉帳10
    ,000元至該帳戶之交易明細截圖（見原審卷第95至103、111
    頁)，足證兩造洽談和解內容時，被上訴人原先提出之和解
    金額為8,000元，而上訴人對此表示其尚未請求受傷部分之
    損害而拒絕，被上訴人因此提高和解金額為10,000元，隨後
    上訴人立即提供帳戶號碼供被上訴人匯款，被上訴人亦依約
    匯款10,000元至該帳戶，可徵兩造係以終止本件車禍爭執為
    目的而互相讓步，經雙方意思表示合致而成立和解契約，使
    兩造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兩造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
    依前揭說明，上訴人自不得再依本件車禍事故之原有法律關
    係請求給付。至上訴人雖於本院主張其所稱「一萬元和解」
    的意思是不對被上訴人提出肇事逃逸之刑事告訴云云（本院
    卷第68至69頁），惟上訴人此部分主張核與兩造前揭通訊軟
    體對話內容不符，且上訴人復另對被上訴人提出肇事逃逸之
    刑事告訴，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9136號檢
    察官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考（本院卷第71至76頁)，足徵上
    訴人此部分之主張尚不足採。從而，上訴人於兩造成立和解
    契約後，再依原有車禍事故之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向被上訴人
    請求醫療費用2,020元、營業損失74,200元、精神慰撫金50,
    000元，均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侵權行為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
    被上訴人給付261,648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
    訴人敗訴之判決，理由固有未洽，惟其結論仍屬正當。上訴
    人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請求廢棄原判決，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肆、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
    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唐敏寶
　　　　　　　　　　　　　　　　　　法　官　劉承翰
　　　　　　　　　　　　　　　　　　法　官　林秉賢 
正本係依原本製作。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張雅慧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372號
上  訴  人  程士龍  
被  上訴人  陳廷祥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4月25日本院臺中簡易庭113年度中簡字第45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合議庭於民國113年12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被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民國112年1月28日22時15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下稱肇事車輛），沿臺中市北區中清路1段中間車道由北往南方向行駛，行經中清路1段與五權路交岔路口時，本應注意車前狀況，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因而自後追撞在其前方，由上訴人駕駛訴外人亞東交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亞東公司）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致原告受有頭部鈍傷、頸部挫傷、頭暈及目眩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系爭車輛亦因而受損。又亞東公司已將系爭車輛之損害賠償債權讓與給原告，爰依侵權行為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賠償如下損害：㈠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2,020元、㈡系爭車輛修復費用135,428元（含零件費用31,056元、工資費用104,372元）、㈢營業損失74,200元、㈣精神慰撫金50,000元，合計261,648元。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於本院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61,64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做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主張本件肇事車輛於前揭時地自後追撞系爭車輛之事實，為被上訴人於原審所不爭執（原審卷第87至88頁)，並有上訴人於原審提出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初步分析研判表、兩造通話紀錄及通訊軟體對話截圖、被上訴人於原審提出之兩造通訊軟體對話截圖各1份在卷可稽（原審卷第23至24、31至33、95至111頁），並經原審向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調取本件事故之調查卷宗（見原審卷第63至84頁）查閱屬實，堪信為真。
　㈡有關上訴人請求系爭車輛修復費用135,428元部分：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次按原告提起民事訴訟，就其主張欲保護之法益必須具體表明要件事實，並敘明該事實之原因，且提出相當之証明方法，以符合法律所規定之成立要件。而法院就當事人所主張之要件事實為調查、認定後，就所認定之事實涵攝於所適用之法律，始得獲一定之結論。因此；上訴人上開請求，應由其就所主張權利發生原因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其必須證明為真實後，被上訴人始就抗辯事實負證明之責。是主張權利存在之人，如未能就權利發生之法律要件事實盡其舉證責任，僅空言主張、陳述，即難認其主張之事實為真正，而得有法律規定之法效，自無從為其有利之裁判。
　⒉被上訴人於原審辯稱：上訴人請求車損部分不合理，（原審卷第88頁)。經查，上訴人於本院主張：系爭車輛所有權人是我妹妹，我拿我妹妹的車去靠行，本件肇事車輛於112年1月28日追撞系爭車輛時，其車主是我妹妹，後來113年9月14日又被撞，我妹妹同意將系爭車輛賣給亞東公司，我就於113年9月至12月間賣給亞東公司等語（本院卷第69頁）；然而上訴人於原審陳稱：系爭車輛之車主是亞東公司，亞東公司有出具債權轉讓證明等語（原審卷第89頁)，則針對系爭車輛之所有權人究為何人乙節，上訴人前後所述歧異，其主張可否採信，顯有疑義。況且，依上訴人於原審及本院所提出系爭車輛之「結帳工單」、「結帳試算」資料各1份、電子發票證明聯影本2份所示內容（見原審卷第41至42頁、本院卷第45、47、77頁），可見本件肇事車輛於112年1月28日追撞系爭車輛後，上訴人將系爭車輛交由維修廠維修之時間各為112年4月12日、113年3月8日（維修廠交車日各為112年4月19日、113年4月26日)，與肇事車輛追撞系爭車輛之日分別相距約3個月、1年1個月，實隔甚遠，是否與本件肇事車輛於112年1月28日追撞系爭車輛致其所受壞損有關，顯屬有疑。從而，本院認上訴人未舉證證明系爭車輛所有權人因本件車禍對於被上訴人有何損害賠償請求權，更遑論系爭車輛所有權人有將何損害賠償請求權轉讓予上訴人，則上訴人主張已受讓取得系爭車輛所有權人對於被上訴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據此對被上訴人請求系爭車輛修復費用135,428元部分，即屬無據。
　㈢關於上訴人請求醫療費用2,020元、營業損失74,200元、精神慰撫金50,000元部分：
　⒈按和解契約為諾成及不要式契約，於當事人雙方意思表示合致時，即為成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496號判決參照)。次按稱和解者，謂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爭執發生之契約；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民法第736條、第737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和解原由兩造互相讓步而成立，和解之後任何一方所受之不利益均屬其讓步之結果，不能據為撤銷之理由。和解契約合法成立，兩造當事人即均應受該契約之拘束，縱使一造因而受不利益之結果，亦不得事後翻異，更就和解前之法律關係再行主張。換言之，和解成立以後，其發生之法律上效力，在消極方面，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在積極方面，則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之權利（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312號判決參照）。又按和解內容，倘以他種法律關係替代原有法律關係者，則係以和解契約創設新法律關係，故債務人如不履行和解契約，債權人應依和解創設之新法律關係請求履行，不得再依原有法律關係請求給付（最高法院83年台上字第620號判決參照）。　
　⒉被上訴人於原審辯稱：我有與上訴人和解，車禍當時有給付上訴人500元，後續又以10,000元和解，從對話紀錄可看出以10,500元和解，但要寫和解書時上訴人都不接電話等語（原審卷第88、91頁）。經查，細繹前揭兩造於通訊軟體之對話內容，可見被上訴人稱：「我身上只有8000、一萬元可能有點困難、你能接受嗎？大事化小、我馬上轉」等語，上訴人則回覆：「我還沒要受傷的部分耶、現在一萬和解」等語，而被上訴人回答：「可、你的帳號」，其後上訴人即提供其金融帳戶之帳號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隨後亦傳送轉帳10,000元至該帳戶之交易明細截圖（見原審卷第95至103、111頁)，足證兩造洽談和解內容時，被上訴人原先提出之和解金額為8,000元，而上訴人對此表示其尚未請求受傷部分之損害而拒絕，被上訴人因此提高和解金額為10,000元，隨後上訴人立即提供帳戶號碼供被上訴人匯款，被上訴人亦依約匯款10,000元至該帳戶，可徵兩造係以終止本件車禍爭執為目的而互相讓步，經雙方意思表示合致而成立和解契約，使兩造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兩造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依前揭說明，上訴人自不得再依本件車禍事故之原有法律關係請求給付。至上訴人雖於本院主張其所稱「一萬元和解」的意思是不對被上訴人提出肇事逃逸之刑事告訴云云（本院卷第68至69頁），惟上訴人此部分主張核與兩造前揭通訊軟體對話內容不符，且上訴人復另對被上訴人提出肇事逃逸之刑事告訴，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9136號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考（本院卷第71至76頁)，足徵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尚不足採。從而，上訴人於兩造成立和解契約後，再依原有車禍事故之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向被上訴人請求醫療費用2,020元、營業損失74,200元、精神慰撫金50,000元，均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侵權行為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61,648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理由固有未洽，惟其結論仍屬正當。上訴人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請求廢棄原判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肆、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唐敏寶
　　　　　　　　　　　　　　　　　　法　官　劉承翰
　　　　　　　　　　　　　　　　　　法　官　林秉賢 
正本係依原本製作。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張雅慧


